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工程总承包服务能力
评价丙级证书申请表

申请单位：(章)                              

申请专业类别：                              

填 报 日 期：                            

福建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制
填表说明

一、本表由申请单位填写，封面上的申请单位名称应填写单位规范全称。

二、本表须用计算机填写，封面加盖公章，公章须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
三、申请单位应如实填写，并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四、技术骨干人员情况名单按高、中、初级技术职称顺序填写。

五、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六、书面材料装订成册（附电子文档），一式一份，报送福建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企业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本企业填报的《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工程总承包服务能力评价丙级证书申请表》及附件材料的全部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同样，我在此所做的声明也是真实有效的。我知道虚假的声明与资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此次能力评价申请提供的资料如有虚假，本企业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公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福建省环境保护产业《行规行约》

一、执行国家政策，遵守地方法规，规范市场行为；

二、严格企业管理，保证产品质量，竭诚服务用户；

三、遵循发展规律，鼓励公平竞争，坚持诚信经营；

四、精心设计施工，实行持证上岗，确保生产安全；

五、加强企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发展环保产业；

六、依靠科技创新，坚持技术创新，促进社会进步。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联系人
	

	主管部门
	
	成立时间
	

	经济性质
	
	注册资金

（万元）
	

	职

工

概

况
	职工总数
	
	其中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技术员
	

	
	单 位 行 政 和 技 术 负 责 人

	
	姓 名
	职务及职称
	年 龄
	专 业
	电 话

	
	
	
	
	
	

	
	
	
	
	
	

	
	
	
	
	
	

	
	
	
	
	
	

	
	
	
	
	
	

	
	
	
	
	
	

	
	
	
	
	
	

	
	
	
	
	
	

	
	
	
	
	
	

	
	
	
	
	
	


二、技术骨干概况

	姓 名
	职务及职称
	年 龄
	专 业
	从事设计工作的工龄及个人主要业绩

	
	
	
	
	

	
	
	
	
	

	
	
	
	
	

	
	
	
	
	

	
	
	
	
	

	
	
	
	
	

	
	
	
	
	


三、主要技术装备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主 要 性 能
	备 注

	
	
	
	
	

	
	
	
	
	

	
	
	
	
	

	
	
	
	
	

	
	
	
	
	

	
	
	
	
	

	
	
	
	
	

	
	
	
	
	

	
	
	
	
	

	
	
	
	
	


	受理意见
	年   月   日

	现场考察意见
	年   月   日

	省环保产业协会

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申请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工程总承包服务能力评价

丙级证书必须提交的材料

1、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工程总承包服务能力评价证书申请表（附电子文档）；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工作场所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4、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学历（学位）证、职称证、劳动合同等复印件；
5、技术装备清单；
6、工作管理及安全管理等制度文件；
7、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施工资质证书或与具有上述资质的单位建立的协作关系证明文件（包括对方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施工资质证书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备注：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要求：

（1）每申请任何一大类（废水治理、废气治理、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噪声振动治理与控制和生态环境修复五大类），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环境类或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博士以上学历或注册环保工程师）的人员。其中，废水治理类不少于3名（专业结构搭配合理），废气治理类不少于3名（专业结构搭配合理），生态环境修复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类和噪声振动治理与控制类不少于2名。另需配备环境类或相关专业中级职称以上技术人员2名、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技术骨干1名、二级建造师1名（可以兼职或聘用）和C级安全人员1名。
（2）每申请1个小专业类别需配备本专业高工1名及相关专业中级职称以上技术人员1名、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技术骨干1名；每申请增加1个小专业类别另需增加中级职称以上技术人员1名、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技术骨干1名。

（3）上述专业技术人员不能跨大类别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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